

附件1
平罗县2025年涉企行政执法检查计划备案表

填报单位（公章）：平罗县教育体育局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2025年1月14
	序号
	检查对象
	检查事项
	检查依据
	检查方式
	检查时间
	检查频次
	协同单位
	备注

	1
	平罗县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
	办学资质、守法经营、消防安全等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《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》
	现场检查
	寒、暑假期间，春、秋季开学一个月内
	每季度
	市场监管局、公安局、消防大队等
	根据区、市或其他上级部门的通知要求随时开展检查

	2
	平罗县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
	办学资质、守法经营、消防安全等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《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》
	现场检查
	寒、暑假期间，春、秋季开学一个月内
	每季度
	市场监管局、公安局、消防大队等
	根据区、市或其他上级部门的通知要求随时开展检查

	3
	平罗县小饭桌、托管机构
	是否违规开展学科类校外培训行为（办学资质、守法经营、消防安全等检查事项属于市场监督管理局职责，教体局无权限）
	《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》
	现场检查
	春、秋季开学期间
	每半年
	市场监管局、公安局、消防大队等
	根据区、市或其他上级部门的通知要求随时开展检查

	4
	平罗县文化艺术类和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
	是否违规开展学科类校外培训行为（办学资质、守法经营、消防安全等检查事项属于文广局、科技局职责，教体局无权限）
	《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》
	现场检查
	寒、暑假期间，春、秋季开学一个月内
	每季度
	文广局、科技局、市场监管局、公安局、消防大队等
	根据区、市或其他上级部门的通知要求随时开展检查


备注：1.本表填写的涉企执法检查计划起止时间为2025年1月1日至12月31日；2.以后年度填报时间为12月25日前报送下一年度执法检查计划；3.检查频次填写“每年”或“每季度”或“每月”检查次数。




